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VI-1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以下為獨立估值師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就本集團於[2009年 9月 30日]的物業權益進行的估值
而編製的函件全文、估值概要及估值證書，以供載入本文件。如附錄十一「送呈公司註冊處及備查
文件」一節所述，估值報告全文的副本將供公眾查閱。

敬啟者：

茲遵照　閣下指示，對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貴行」）及其子公司（以下統稱為「貴集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日本]擁有權益的物業進行估值。我們確認曾進行視察、作出
有關查詢及調查，並取得我們認為必要的其他資料，以便向　閣下提供我們對有關物業權益於[2009
年 9月 30日]（「估值日」）的資本值的意見。

對由　貴集團於中國持有及佔用的物業權益進行估值時，我們根據該等物業的所在地將物業分為
19個類別。每類物業位於中國同一個省或直轄市內。

我們對該等物業權益的估值乃指市值。所謂市值，我們定義為「物業經適當市場推廣後於估值日
由自願買家及自願賣家在知情、審慎及不受強迫的情況下達成公平交易的估計金額」。

我們對　貴集團持有和佔用的第一類和第二類物業權益進行估值時採用直接比較法，假設該等物
業權益在現況下可即時交吉出售，並參考有關市場上現有可資比較的銷售交易進行估值。

對目前發展中的第三類物業權益進行估值時，我們假設其將會根據　貴集團向我們提供的最新發
展項目建議書開發及落成。於達至我們的估值意見時，我們已考慮於估值日有關建設階段的建築成
本和專業費用，以及建成發展項目尚需要的成本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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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2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由於租約屬短期性質或不得轉讓或分租，或缺乏可觀利潤租值，故我們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
給　貴集團租用的[第五類和第六類]物業權益。

在中國，土地使用證（「土地使用證」）是由縣級或以上地方土地管理機關出具的官方文件，以證
明該等證書的持有人已正式取得土地的土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證（「房屋所有權證」）是由縣級或
以上地方房屋管理機關出具的官方文件，以證明該等證書的持有人已正式取得房屋的所有權。在部
分城市，房地產權屬證書（「房地產權屬證書」）將土地使用證和房屋所有權證的功能合一，由有關
政府機關一併出具，而非分別出具兩份證書。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法律意見，土地使用
證和房屋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權屬證書是物業合法權屬的必備證明。

在對　貴集團於中國持有和佔用的第一類物業權益進行估值時，由於　貴集團尚未就有關物業取
得適當的土地使用證及／或房屋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權屬證書，故我們並無賦予若干物業權益任何商
業價值。根據　貴行法律顧問提供的法律意見，　貴集團不可隨意轉讓、租賃或抵押這些物業。

於估值日，　貴集團在中國擁有[177]項物業，總建築面積合共約289,022.01平方米，包括[101]
項商用物業和[76]項住宅物業。此外，　貴集團還擁有[兩]項發展中物業，落成後總建築面積合共約
[224,291]平方米。

在　貴集團於中國持有的[101]項商用物業中，　貴集團已取得其中83項物業（總建築面積合共
約222,759.12平方米）的相關土地使用證、房屋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權屬證書，其餘18項商用物業（總
建築面積合共約30,712.82平方米）的有效權屬文件則尚未取得。

在　貴集團於中國持有的[76]項住宅物業中，　貴集團已取得其中[66]項物業（總建築面積合共
約[24,036.7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證、房屋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權屬證書，其餘[10]項住宅物業（總建
築面積合共約[11,513.3]平方米）的有效權屬證書則尚未取得。

於估值日，　貴集團還在中國向多名獨立第三方租賃1,025項物業，出租面積合共約634,158.51
平方米。　貴集團亦在香港租用一項物業，出租面積約294平方米。

在位於中國的1,025項租賃物業中，有關出租方已取得655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屬
證書、所有權證明、租賃登記證、租賃許可證或相關建造批文及落成及驗收證明，該等物業的出租
面積合共約為533,304.22平方米。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該等物業的相關租賃協議合
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而其餘370項租賃物業（出租面積合共約100,854.29平方米），　貴集團尚
未獲提供任何有效權屬文件。

除上述物業外，一幅地盤面積約 5,058.4 平方米的空置土地及[七]項估計總建築面積合共約為
[155,927.78]平方米的商用物業已分類為　貴集團已訂約購買的第[四]類物業。由於於估值日有部分物
業仍未建成，且仍未全數支付代價，故有關物業並未出讓予　貴集團，而物業權屬亦未歸屬　貴集
團。因此，我們並無賦予該等物業任何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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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3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我們的估值是假設賣方在市場上出售該等物業權益，而並無憑藉任何遞延條款合約、售後租回、

合資經營、管理協議或任何類似安排，以致影響該等物業權益的價值。

我們的報告並無考慮所估值物業權益的任何抵押、按揭或所欠負債項，或在出售成交時可能產生

的任何開支或稅項。除另有說明外，我們假設該等物業概不附帶可影響其價值的繁重產權負擔、限

制及支銷。

[●]

[●]

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　貴集團所提供的資料，並接納　貴集團給予我們有關年期、規劃批文、

法定通告、地役權、佔用詳情、租賃及其他一切有關事項的意見。

我們在若干情況下已獲　貴集團提供多份有關中國物業的權屬文件摘錄，並就香港及境外物業向

相關土地註冊處作出有關查冊。在可能情況下，我們已查閱文件正本，以核實交予我們的副本可能

未顯示的中國物業權益的現有權屬，及確定物業可能附帶的任何重大產權負擔或任何租約修訂。我

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國浩律師集團（北京）事務所對中國物業權益的有效性提

供的意見。

我們並無就該等物業進行詳細量度以核實面積的真確性，惟我們假設交予我們的權屬文件及正式

地盤圖則所示面積均屬正確無誤。所有文件及合同僅供參考之用，而所有尺寸、量度及面積均為約

數。我們並無進行實地量度。

我們曾視察該等物業的外貌，並在可能情況下視察其內部。然而，我們並無進行任何調查以確定

土地狀況和設施是否適合在該處進行任何開發。我們編製的估值乃假設該等範疇均令人滿意，且工

程期間不會產生預期以外的成本及出現任何延誤。此外，我們並無進行結構測量，惟在視察過程中，

我們並無發現任何嚴重損壞。然而，我們無法呈報該等物業是否確無腐朽、蟲蛀或任何其他結構性

損壞。我們亦沒有對任何設施進行測試。

我們並無理由懷疑　貴集團提供予我們的資料的真實性及準確性。我們亦已尋求並獲　貴集團確

認，所提供資料並無遺漏任何重大事實。我們認為已獲提供足夠資料，可達致知情意見，且無理由

懷疑　貴集團隱瞞了任何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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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除另有說明外，本報告的所有貨幣數值均為人民幣。就第二類物業權益進行估值時採用的匯率約

為100日圓兌人民幣7.5747元，與估值日當時的匯率相若。

我們的估值概述如下，並隨函附奉估值證書。

此 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西城區
復興門內大街2號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台照

代表
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

董事
彭樂賢

B.Sc. FRICS FHKIS
謹啟

2009年[●]

附註：彭樂賢為特許測量師，在中國具有26年物業估值經驗，另於香港、英國及亞太區亦具有29年
物業估值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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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概要

第一類－貴集團在中國持有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人民幣元

1. 位於中國北京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18,798,000
2. 位於中國福建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5,550,000
3. 位於中國廣東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2,028,000
4. 位於中國湖北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506,000
5. 位於中國江蘇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9,585,000
6. 位於中國山東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54,000
7. 位於中國山西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商業價值
8. 位於中國陝西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716,000
9. 位於中國上海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2,495,000
10. 位於中國遼寧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783,000
11. 位於中國四川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7,554,000
12. 位於中國浙江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550,000
13. 位於中國重慶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7,448,000
14. 位於中國雲南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216,000
15. 位於中國天津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395,000
16. 位於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勝利北街富天大廈一至三層部分 . . . . . . . . . 15,397,000
17. 位於中國河南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5,043,000
18. 位於中國湖南省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19,000
19. 位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重慶路鼎盛國際大廈的七個單位 . . . . . . 無商業價值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68,237,000

第二類－貴集團在日本持有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人民幣元

20. 位於日本山梨縣南都留郡山中湖村Hiran 3776番地 2的
一幢三層高大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376,000

（相等於269,000,000日圓）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3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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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第三類－貴集團在中國持作發展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人民幣元

21. 位於中國的兩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63,127,000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63,127,000

第四類－貴集團在中國已訂約購買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人民幣元

22. 位於中國的多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商業價值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第五類－貴集團在中國租賃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人民幣元

23. 位於中國的1,025項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商業價值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第六類－貴集團在香港租賃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人民幣元

24. 香港夏愨道12號美國銀行中心32樓 3207室和 3208室 . . . . . . . . . . . . 無商業價值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51,740,000

附註：

於估值日後，　貴集團因商業目的與中國多名獨立第三方訂立租賃協議以租賃總租用面積約9,500.96平方米的六項物業。
此外，　貴集團與相關地方政府機關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收購一幅位於中國的地盤面積約4,634.02平方米的空置土
地。請參閱第VI-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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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 位於中國北京的多
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10項商用物業及
15項住宅物業，連同兩個泊車
位，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
57,931.77平方米，於[1994]年
至 2007年間分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50,253.02
住宅 . . . . . . . . 7,678.75
合計： . . . . . . 57,931.77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
培訓及住宅用途。

1,218,798,000

估值證書

第一類－貴集團在中國持有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附註：

1. 根據 2005年至 2006年間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710.49]平方米的
七項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25,724,975]元。

2. 根據 14份房屋所有權證及14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九項物業（包括八項商用物業及一項住宅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49,138.95平方米。該九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
日介乎2042年 8月 4日至 2070年 10月 16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3. 根據[31]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14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7,201.63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由於當地政府部門僅向住宅物業擁有人發出房屋所有權證，因此　貴集團可合
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有關物業。

4. 根據兩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的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346.02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及租賃該商用物業；(b)取得該商用物業的相關土
地使用證後，　貴集團將有權合法轉讓、抵押及出售該商用物業；及(c)　貴集團取得相關土地使用證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礙。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VI-8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5. 就其餘建築樓面總面積約[245.17]平方米的商用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該商用物業的房
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6.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等物業（如附註
4及 5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7.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4及 5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
當權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29,785,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9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2. 位於中國福建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14項商用物業，
連同九個地下泊車位及一項住
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
約12,470.33平方米，於1995
年至 2007年間分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2,084.27
住宅 . . . . . . . . 386.06
合計： . . . . . . 12,470.33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185,550,000

附註：

1. 根據2004年至2007年間各個時期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5,423.73平
方米的七項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60,837,929.6]元。

2. 根據 16份房屋所有權證及16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11項商用物業連同七個地下泊車位及一項住宅物業的房
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0,118.11平方米。該12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
到期日介乎2034年 9月 23日至 2069年 10月 31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3. 根據六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連同兩個地下停車場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
1,625.96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及租賃該物業；(b)取得該物業的相關土地使用證
後，　貴集團將有權合法轉讓、抵押及出售該物業；及(c)　貴集團取得相關土地使用證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4. 就其餘兩項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726.26平方米的商用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這些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VI-10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等物業（如附註
3及 4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6.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3及 4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
當權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22,469,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1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3. 位於中國廣東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12]項商用物業
及[9]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
面積合共約[26,882.82]平方
米，於[1997]年至[2006]年間分
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8,679.62
住宅 . . . . . . . . 8,203.20
合計： . . . . . . 26,882.82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462,028,000]

附註：

1. 根據[72]份房地產權屬證書，　貴集團已取得18項物業（包括[11]項商用物業及[7]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
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22,352.39]平方米。該18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介乎[2031
年 12月 31日]至[2069年 8月 24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2. 就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4,530.43]平方米的其餘一項商用物業及[兩]項住宅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地產權屬證書後，將合法擁有該等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
地使用權。]

3.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等商用物業（如
附註2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4.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附註2所述兩項住宅物業均作員工宿舍用途，因此該
兩項住宅物業沒有適當權屬證書對　貴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5.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2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
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34,811,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2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4. 位於中國湖北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12]項商用物業
及一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
面積合共約[13,799.76]平方
米，於[1995]年至[2005]年間分
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2,465.55
住宅 . . . . . . . . 1,334.21
合計： . . . . . . 13,799.76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用作商業及住
宅用途。

[118,506,000]

附註：

1. 根據[2004]年至[2005]年間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4,560.32]平方米
的三項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37,948,000]元。

2. 根據十份房屋所有權證及十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十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為[8,849.17]平方米。該十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由2041年 11月[29]日至2071年 11
月 25日不等。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3. 根據五份房屋所有權證及五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兩]項商用物業及一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及土地使用
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4,950.59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上述物業的有關土地使用權屬行政劃撥性質；(b)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
及租賃該等物業；(c)在完成將標的土地更改為出讓土地的手續後，　貴集團將有權合法轉讓、抵押及出售該等物業；
及(d)　貴集團取得相關出讓土地使用證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4.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兩項商用物業（如
附註3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附註3所述的住宅物業作員工宿舍用途，因此該住宅
物業沒有適當權屬證書對　貴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6.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3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悉數支付所有相關土
地轉讓金、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
[19,159,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3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5. 位於中國江蘇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一]項商用物業
及[五]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
總面積合共約[21,112.63]平方
米，於[1999]年至[2008]年間分
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9,134.18
住宅 . . . . . . . . 1,978.45
合計： . . . . . . 21,112.63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359,585,000]

附註：

1. 根據2006年及2007年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20,766.51]平方米的四
項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305,044,140]元。

2. 根據[15]份房屋所有權證及[15]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及三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
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20,766.51]平方米。該等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由2044年 3月 11
日至 2074年 6月 14日不等。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3. 根據[兩]份房屋所有權證及[兩]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餘下兩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及土地使用權，建築樓
面總面積合共約為[346.12]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上述物業的有關土地使用權屬行政劃撥性質；(b)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
及租賃該等物業；(c)在完成將標的土地更改為出讓土地的手續後，　貴集團將可合法轉讓、抵押及出售該等物業；
及(d)　貴集團取得相關出讓土地使用證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4.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該等物業用作員工宿舍，因此該等物業沒有適當權屬
證書（如附註3所述）不會對　貴集團的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5.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3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悉數支付所有相關土
地轉讓金、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
[4,845,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4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6. 位於中國山東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三項商用物業和
一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7,722.91平方米，分
別於2000年和 2008年前後落
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6,692.92
住宅 . . . . . . . . 1,029.99
合計： . . . . . . 7,722.91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36,654,000]

附註：

1. 根據2008年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3,760.6平方米的兩項商業物業，
總代價為人民幣31,040,368元。

2. 根據一份房屋所有權證及一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
積約為2,932.32平方米。該項商用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的到期日為2043年 1月 22日，作金融和保險用途。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項商用物業。

3. 根據[一]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約為[1,541.11]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及租賃該物業；(b)取得該商用物業的相關土地使
用證後，　貴集團將有權合法轉讓、抵押及出售該商用物業；及(c)　貴集團取得相關土地使用證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4. 就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3,249.48平方米的其餘一項商用物業和一項住宅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有關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兩項商用物業（如
附註3及 4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
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6.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附註4所述的住宅物業作員工宿舍用途，因此該住宅
物業沒有適當權屬證書對　貴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7.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3及 4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
當權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41,798,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5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7. 位於中國山西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兩項商用物業及
一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15,274.39]平方米，
於2004年至 2005年間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3,844.95
住宅 . . . . . . . . 1,429.44
合計： . . . . . . 15,274.39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無商業價值

附註：

1. 根據 2005年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429.44]平方米的一項住宅物
業，總代價為人民幣[4,415,604]元。

2. 就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15,274.39平方米的兩項商用物業和一項住宅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有關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3.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兩項商用物業（如
附註2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4.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附註2所述的住宅物業作員工宿舍用途，因此該住宅
物業沒有適當權屬證書對　貴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5.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2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
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185,025,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6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8. 位於中國陝西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四]項商用物業
及[八]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
總面積合共約[12,072.67]平方
米，於2000年至[2004]年間分
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0,956.38
住宅 . . . . . . . . 1,116.29
合計： . . . . . . 12,072.67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83,716,000]

（請參閱附註7）

附註：

1. 根據 2009年的一份房屋買賣合同，民生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貴行擁有81.25%權益的子公司）已訂約購買一項
建築樓面總面積約為[996.34]平方米的商用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8,169,988]元。

2. 根據三份房屋所有權證及一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為880.23平方米。該項商用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的到期日為2048年 5月 5日，作商業用途。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物業。

3. 根據[19]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兩]項商用物業和八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
[11,108.30]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有關物業。

4. 就其餘建築樓面總面積約[84.14]平方米的商業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有關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附註 4 所述物
業，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
不利影響。

6.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4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
屬證書，且該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物業的資本值將為人民幣[471,000]元。

7. 貴集團於2009年 9月 30日應佔的資本值為人民幣81,717,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7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9. 位於中國上海的多
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13項商用物業連
同6個泊車位及12項住宅物
業，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
31,546.3平方米，於1995年至
2008年間分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27,477.22
住宅 . . . . . . . . 4,069.08
合計： . . . . . . 31,546.3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752,495,000

附註：

1. 根據[2005]年至[2008]年間各個時期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6,955.12
平方米的四項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105,695,532元。

2. 根據 71份房地產權屬證書，　貴集團已取得23項物業（包括11項商用物業連同[6]個泊車位及12項住宅物業）的房
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28,546.28平方米。該23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
到期日介乎2043年 3月 23日至 2072年 11月 3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3. 就其餘兩項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3,000.02平方米的商用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地產權屬證書後，將合法擁有該兩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
土地使用權。

4.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等物業（如附註
3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任
何重大不利影響。

5.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3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
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89,727,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8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0. 位於中國遼寧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四項商用物業及
五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7,980.91平方米，於
1999年至 2001年間分期落
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7,096.92
住宅 . . . . . . . . 883.99
合計： . . . . . . 7,980.91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90,783,000

附註：

1. 根據四份房屋所有權證、三份土地使用證及一份土地權屬證明，　貴集團已取得四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
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7,096.92平方米。該四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介乎2037年12
月 4日至 2048年 11月 15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2. 根據五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五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883.99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由於當地政府部門僅向住宅物業擁有人發出房屋所有權證，因此　貴集團可合
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有關物業。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19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1. 位於中國四川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十項商用物業連
同71個地下泊車位，以及一項
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積合
共約24,791.31平方米，於
2000年至 2008年間分期落
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24,105.95
住宅 . . . . . . . . 685.36
合計： . . . . . . 24,791.31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317,554,000

附註：

1. 根據 2004年至 2008年間各個時期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8,082.79
平方米的六項物業連同67個地下泊車位，總代價為人民幣[157,017,367]元。

2. 根據 37份房屋所有權證及93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九項商用物業連同67個地下泊車位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
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22,931.41平方米。該等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介乎2034年
10月 31日至 2052年 12月 3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3. 根據13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連同四個地下泊車位以及一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
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859.9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及租賃該等物業；(b)取得該等物業的相關土地使
用證後，　貴集團將有權合法轉讓、抵押及出售該等物業；及(c)　貴集團取得相關土地使用證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4.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商用物業（如附
註3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附註3所述的住宅物業作員工宿舍用途，因此該住宅
物業沒有適當權屬證書對　貴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6.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3所述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
屬證書，且該等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等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16,792,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0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2. 位於中國浙江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三項商用物業及
十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3,155.80平方米，於
1999年至 2008年間分期落
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2,163.23
住宅 . . . . . . . . 992.57
合計： . . . . . . 3,155.80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43,550,000

附註：

1. 根據一份日期為2008年的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一項建築樓面總面積約為1,232.95平方米的商用物
業，代價為人民幣16,500,000元。

2. 根據 13份房屋所有權證及13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13項物業（包括三項商用物業和十項住宅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3,155.80平方米。該13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
日介乎2042年 9月 5日至 2070年 3月 15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1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3. 位於中國重慶的多
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五項商用物業及
一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21,440.72平方米，於
2000年至 2007年間分期落
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20,480.08
住宅 . . . . . . . . 960.64
合計： . . . . . . 21,440.72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257,448,000

附註：

1. 根據 2004年至2008年間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5,384.73平方米的
兩項商用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88,641,456元。

2. 根據六份房屋所有權證及六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六項物業（包括五項商用物業及一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
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21,440.72平方米。這六項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
介乎2034年 1月 13日至 2054年 1月 18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2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4. 位於中國雲南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一項商用物業，
連同30個地下泊車位及兩幢三
層高別墅，建築樓面總面積合
共約9,572.03平方米，於2001
年至 2005年間分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8,899.64
住宅 . . . . . . . . 672.39
合計： . . . . . . 9,572.03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76,216,000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2005年的兩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672.39平方米的兩幢三層
高別墅，總代價為人民幣5,631,000元。

2. 根據十份房屋所有權證、四份土地使用證及30份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連同30個地下
泊車位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8,899.64平方米。該商用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已授予　貴
集團，年期的到期日為2038年 3月 19日，作金融和保險以及地下泊車位用途。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商用物業。

3. 根據兩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其餘兩幢別墅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672.39平方米。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由於當地政府部門僅向住宅物業擁有人發出房屋所有權證，因此　貴集團可合
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兩幢別墅。]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3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5. 位於中國天津的多
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四項商用物業及
一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7,764.61平方米，於
[2005]年至 2008年間分期落
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6,180.11
住宅 . . . . . . . . 1,584.50
合計： . . . . . . 7,764.61

四項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而一項
建築樓面總面積為
386.58平方米的商
用物業現時為空置
狀態。

89,395,000

附註：

1. 根據2005年至2008年間各個時期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7,764.61平
方米的五項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41,337,457元。

2. 根據[一]份房屋所有權證及一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
面積約為2,086.88平方米。該商用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已授予　貴集團，年期的到期日為2041年 10月 28日，作商業用
途。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物業。

3. 根據21份房地產權屬證書，　貴集團已取得兩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3,706.65
平方米。該兩項商用物業已獲授出的土地使用權年期不一，到期日介乎2041年 10月 18日至2044年 6月 11日之間。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等物業。

4. 就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1,971.08]平方米的其餘一項商用物業及一項住宅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地產權屬證書後，將合法擁有有關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和土
地使用權。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沒有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商用物業（如附
註4所述），　貴集團仍能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6.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附註3所述的住宅物業作員工宿舍用途，因此該住宅
物業沒有適當權屬證書對　貴集團的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7.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附註4所述兩項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
當權屬證書，且該兩項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兩項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25,145,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4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6. 位於中國河北省石
家莊市勝利北街富
天大廈一至三層部
分

該物業包括一幢名為富天大廈
的九層高辦公大樓的一至三層
部分，於2008年落成。

該物業的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
約為1,598.33平方米。

該物業現由　貴集
團佔用作商業用
途。

15,397,000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2007年的一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598.33平方米的物業，
總代價為人民幣11,175,000元。

2. 根據一份房屋所有權證及兩份土地使用證，   貴集團已取得該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及土地使用權。該物業獲授的土地使
用權分別於2042年 6月 10日（作商業用途）及2072年 6月 10日（作住宅用途）到期。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可合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該物業。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5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7. 位於中國河南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一項商用物業及
一項住宅物業，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11,254.94平方米，於
2008年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種用途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建築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10,634.23
住宅 . . . . . . . . 620.71
合計： . . . . . . 11,254.94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及
住宅用途。

155,043,000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2008年的兩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1,254.94平方米的兩項
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137,971,594元。

2. 根據兩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住宅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620.71平方米。

根據九份房屋所有權證，(a)　貴集團已取得一項商用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0,634.23平方米；
及(b)該商用物業所在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已獲授出，於2043年 10月[31]日到期，作商業用途。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由於當地政府部門僅向物業擁有人發出房屋所有權證，因此　貴集團可合法佔
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有關物業。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6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8. 位於中國湖南省的
多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一項於2008年落
成的商用物業及一項於2009年
落成的住宅物業。

該等物業的建築樓面總面積合
共約1,899.67平方米。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用作商業及住
宅用途。

5,519,000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2008年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行擁有81.25%權益的子公司民生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已訂約購買建
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725.34平方米的一項商用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20,316,011元。

2. 根據日期為2008年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訂約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1,174.33平方米的一項住宅物
業，總代價為人民幣5,233,458元。

3. 根據兩份房屋所有權證，　貴集團已取得該住宅物業兩個單位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778.91平方米。
根據長沙市房屋產權管理局發出的三份房屋預告登記證明，該住宅物業餘下三個單位的登記所有人為　貴行長沙分行。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由於當地政府部門僅向住宅物業擁有人發出房屋所有權證，因此　貴集團可合
法佔用、使用、租賃、抵押及轉讓有關物業。

4. 我們並無獲提供有關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725.34平方米的商用物業的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該物業的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該物業
的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根據民生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與 貴行於2009年 3月訂立的租賃協議，該物業租予 貴行，自2009年 5月 10日起
計為期10年，目前年租約為人民幣1,370,005.6元。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且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缺少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該商用物業，　貴
集團仍能夠找到替代物業來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
響。

6.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該商用物業任何商業價值。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屬證書，
並且該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物業的資本值將為人民幣23,428,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估值證書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VI-27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19. 位於中國吉林省長
春市南關區重慶路
鼎盛國際大廈的七
個單位

該物業包括一幢名為鼎盛國際
大廈的28層高住宅大樓的七個
單位，於2009年落成。

該物業的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
約為750.11平方米。

該物業現由  貴集
團佔用作住宅用
途。

無商業價值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2009年的多份房屋買賣合同，　貴行購買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750.11平方米的鼎盛國際大廈的七個單
位，總代價為人民幣4,500,660元。

2. 就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750.11平方米的住宅物業而言，我們並無獲提供任何權屬文件。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取得相關房屋所有權證和土地使用證後，將合法擁有有關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

3.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並經　貴集團確認，由於該物業用作員工宿舍用途，故欠缺該物業的正式權屬
證書（如附註2所述）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4. 我們依賴上述法律意見，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給該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一切有關適當權屬證書，
且該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該物業的資本值將合共為人民幣4,501,000元。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VI-28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證書

第二類－貴集團在日本持有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20. 位於日本山梨縣南
都留郡山中湖村
Hiran 3776番地 2
的一幢三層高大廈

該物業包括一幢於1994年落成
的三層高大廈，建築樓面總面
積合共約1,315.59平方米。

該物業現時作住宅
用途。

20,376,000

（相等於
269,000,000

日圓）

附註：

1. 根據一份日期為2008年 1月的房屋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訂約購買一項建築樓面總面積約1,315.59平方米的物業，代
價為278,600,000日圓。

2. 貴行為該物業的登記所有人。



附 錄 六 物 業 估 值

VI-29

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證書

第三類－貴集團在中國持作發展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21. 位於中國的兩項物
業

該等物業包括位於北京的物業
A和位於上海的物業B。

物業A：物業A佔用一幅地盤
面積約133,270.8平方米的土
地。該物業計劃將發展為擁有
五幢大樓的總行基地，落成後
的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
129,615平方米。

經　貴集團確認，物業A的總
投資額估計約為人民幣
937,209,000元，其中人民幣
102,064,730.13元已於估值日前
付清。

物業A目前正進行地基建造，
計劃於2012年落成。

物業B：物業B原為上海中商
大廈，是一幢於1997年落成的
36層高綜合大樓，連地下兩層
地庫，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
68,015.26平方米。物業B佔用
一幅地盤面積約9,000平方米
的土地。物業B獲　貴集團購
入後，於2005年開始進行擴
建，計劃重建為一幢落成後建
築樓面總面積合共達94,676平
方米的大樓。

物業B目前正在進行裝修，計
劃於2009年 12月完工。

該等物業現為在建
中狀態。

2,863,1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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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經　貴集團確認，物業B的總
投資額估計約為人民幣
[2,35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
[2,179,828,244.36]元已於估值
日前付清。

附註：

物業A：

1. 根據　貴行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於2006年 11月訂立的一份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　貴行已簽訂合同購買物業A所處土
地的土地使用權，該幅土地的地盤面積約為170,249.6平方米，代價為人民幣89,381,040元。

2. 根據一份土地使用證，　貴行已獲授物業A的土地使用權，地盤面積約為133,270.80平方米，將於2056年 11月 14日
到期，作綜合用途。

3. 根據授予　貴行日期為2008年的兩份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日期為2009年的一份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規劃建築樓
面總面積約129,615平方米的物業A已獲准興建，而　貴行已取得開展建設工程的許可。

根據　貴行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已取得當地機關的相關批文，可合法建造物業A；且　貴行在物業A通過
落成及驗收證明後，取得有關權屬證書將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物業B：

4. 根據一份房地產權屬證書，　貴行已取得物業B的房屋所有權，建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為68,015.26平方米，且　貴行
已獲授物業B的土地使用權，地盤面積約為9,000平方米，將於2044年 6月 14日到期，作綜合用途。

5. 根據授予　貴行的日期為2006年的一份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一份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B已獲准重建，計劃建
築樓面總面積合共約94,676平方米，而　貴行已取得開展建設工程的許可。

根據　貴行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　貴集團已取得當地機關的相關批文，可合法建造物業B；且　貴行在物業B通過
落成及驗收證明後，取得有關權屬證書將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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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證書

第四類－貴集團在中國已訂約購買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22. 位於中國的多項物
業

該等物業包括一幅空置土地及
七項在建的商用物業。

該土地的地盤面積約為5,058.4
平方米，並已訂約授予　貴集
團，由2009年 7月 20日起為
期40年。

該七項商用物業落成後的建築
樓面總面積估計合共約
155,927.78平方米，計劃於
2009年 12月至 2011年 3月間
分期落成。

該幅土地現時為空
置，而七項商用物
業正在建造中。

無商業價值

附註：

1. 根據鄭州國土資源局與　貴行擁有81.25%權益的子公司民生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金融租賃」）所訂立日期為
2009年 7月 20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一幅地盤面積約為5,058.4平方米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已訂約授予民生
金融租賃，由2009年 7月 20日起為期40年，總代價為人民幣7,590,000元。

2. 根據　貴集團與[多名獨立第三方]訂立的七份商品房買賣合同，　貴集團已簽訂合同購買七項商用物業，建築樓面總
面積合共約為155,927.78平方米，總代價約為人民幣[1,660,275,221]元。

3. 於估值日，該等物業尚未轉讓予　貴集團，故該等物業的業權不歸　貴集團所有。因此，我們並無賦予任何商業價值
給該等物業。然而為供參考之用，假設已取得土地使用證，且該等土地使用權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為土地的資本值
將為人民幣13,152,000元，以及假設該七項物業已落成、已取得相關權屬證書，且該七項物業可以自由轉讓，我們認
為該七項商用物業的資本值將為人民幣[2,025,923,000]元。

4. 經　貴集團確認，　貴集團於估值日前已支付合共約人民幣1,172,670,335.98元購買該等物業。

5. 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a)於悉數支付土地轉讓金後，　貴集團取得該幅土地的有關土地使用證將不存
在重大法律障礙，及(b)該七項商用物業的相關買賣合同乃合法有效，在代價已悉數支付及該七項物業通過落成及驗收
證明後，　貴集團取得這些物業的相關權屬證書將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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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證書

第五類－貴集團在中國租賃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23. 位於中國的1,025
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998項商用或倉
儲物業及27項住宅物業，總租
用面積合共約634,158.51平方
米，於1904年至 2009年間分
期落成。

該等物業用於各用途的總租用
面積詳情如下：

用途 租用面積

（平方米）

商用 . . . . . . . . 619,895.37
住宅 . . . . . . . . 6,716.42
倉儲 . . . . . . . . 7,546.72
合計： . . . . . . 634,158.51

該等物業由　貴集團向多名獨
立第三方按不同年期租用，到
期日介於2009年 1月 20日至
2027年 10月 19日之間。

該等物業現由　貴
集團佔用作商業、
倉儲及住宅用途。

無商業價值

附註：

1. 根據多份租賃協議和相關補充協議，總租用面積約634,158.51平方米的998項商用或倉儲物業及27項住宅物業由　貴
集團向多名獨立第三方按不同年期租用，到期日介於2009年 1月 20日至 2027年 10月 19日之間，現時年租總額約為
人民幣811,625,357.2元。於估值日，涉及總租用面積約10,163.54平方米的24項物業的多項租賃協議已屆滿。我們已
獲　貴集團告知，該等租賃協議已續期。

2. 就上述1,025項物業中的655項物業而言，(a)有關出租方已取得總租用面積約[485,496.87]平方米的[647]項物業的房屋
所有權證、房地產權屬證書、所有權證明、租賃登記證及租賃許可證；及(b)有關出租方（亦為開發商）已取得總租用
面積約[47,807.35]平方米的[八]項物業的土地使用證、相關建造批文及落成及驗收證明。

3. 就總租用面積約100,854.29平方米的餘下370項物業而言，有關出租方並未取得任何相關的有效權屬文件，而相關的
租賃協議尚未在當地政府機關登記備案。

4. 我們已獲提供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就該等物業的租賃協議的合法性所發出的意見，當中載有（其中包括）下列各項：

a. 就附註2所述的[655]項物業而言，根據中國法律，相關租賃協議乃合法、有效並可強制執行；以及　貴集團有權
佔用該等已出租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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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b. 就附註 3所述的餘下370項物業而言：

i. 有關出租方尚未取得適當權屬文件將不會影響這些租賃協議的有效性；以及　貴集團可依據相關租賃協議
規定的有效期限佔用這些物業；及

ii. 經　貴集團確認，若　貴集團因缺少適當權屬證書而遷離這些物業，　貴集團仍能夠找到替代物業來
維持　貴集團的營運；而有關搬遷不會對　貴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5. 有關附註2所述的655項物業中的31項物業（總租用面積約為28,126.32平方米）的相關租賃協議已在當地政府機關
登記備案。根據　貴行中國法律顧問提供的意見，缺少租賃登記證將不會影響這些物業的租賃協議的有效性。然
而，　貴集團可能因未能進行登記而受到懲罰，且無法對真誠第三方就須遷離這些物業作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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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證書

第六類－貴集團在香港租賃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於[2009年
9月 30日]

現況下的資本值
編號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人民幣元

24. 香港夏愨道12號
美國銀行中心32
樓的 3207室和
3208室

該物業包括一幢[37]層高辦公
大樓（含地下一層地庫）第32
層的兩個辦公室單位，該大樓
於[1980]年前後落成。

該物業的總租用面積約為[294]
平方米（[3,168]平方尺）。

該物業由　貴集團向一名獨立
第三方租用，自2009年 9月 1
日起計為期半年，於2010年 2
月 28日屆滿，月租為[140,000]
港元，不包括差餉、管理費和
其他支出。

該物業現由　貴集
團佔用作辦公室用
途。

無商業價值

附註：

1. 該物業的登記所有人為Classic Cheer Limited，參閱日期為2008年 4月 23日的註冊摘要0804230241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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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並可能作出變動。閱讀本資料集時，必須一併
細閱本資料集首頁上「警告」一節。

估值證書

貴集團於估值日後租用及佔用的物業權益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位於中國重慶、廣東省
及江蘇省的六項物業

該等物業包括總租用面積約
9,500.96平方米的六項商用物
業，於2004年至[2009]年間分
期落成。

根據六份租賃協議，總租用面
積約9,500.96平方米的六項商
用物業由　貴集團向六名獨立
第三方按多個年期租用，到期
日為2014年 10月 6日至2019
年 10月 10日之間，現時年租
總額約為人民幣10,360,112
元。

該等物業現由　貴集團佔用作商業用
途。

貴集團於估值日後已訂約收購的物業權益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位於中國
廣東省
深圳市
金田路與福中路
東南交匯處的
一幅土地

該物業包括一幅地盤面積約為
4,634.02平方米的空置土地。

根據深圳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委
員會與　貴集團所訂立日期為
2009年 10月 16日的土地使用
權出讓合同，將該幅土地的土
地使用權訂約授予　貴集團，
由2009年 10月 16日起為期50
年，並於2059年 10月 15日到
期，作辦公室用途，總代價為
人民幣3.38億元。

該物業現時為空置。


